

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
（阳岭执催字〔2026〕3号）
（自然人）姓名： 黄进波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
[bookmark: OLE_LINK28]证件类型及号码： 居民身份证4418231991***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住所（地址）： 广东省阳山县岭背镇马落桥村委会***村***号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因 你于2024年12月30日至2025年3月13日，参与了未取得采矿许可证，在阳山县岭背镇马落桥村委会六洞坪村山场（以下简称六洞坪山场）擅自采矿（经检测，该矿石为观赏性建筑用灰岩，俗称“英石”）的行为  ，本机关（单位）依据   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（2009年修正）第三十九条第一款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》第四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、《广东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》第五十九条  的规定，于  2025  年 12 月 12 日对你（单位）作出 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阳岭罚字〔2025〕3号） ，已于  2026 年 2 月 13 日送达你（单位），要求你（单位）1.自收到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 ，按照《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（电子）》规定的方式缴纳罚款叁万叁仟叁佰伍拾圆整（¥33350）；  ，而你（单位）逾期未履行该义务。
现催告如下：
1.请你（单位）于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 10  个工作日内履行上述义务；如对履行该义务有陈述、申辩意见，请在该期限内向本机关（单位）提出。
2.如无正当理由，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的，本机关（单位）将  依法申请清远市清新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。	
联系人：  黄文韬、龙战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0763-736368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地址： 清远市阳山县岭背镇中心北路1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阳山县岭背镇人民政府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2026年 4月29 日 

